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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厦门市停车产业协会、福建省公共设施维护服务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市政空间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国创中心先进电驱动技术创新中心、厦门

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畅顺停车管理有限公司、新靖盛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厦门新上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车谷智慧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华侨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怡丰自动化

工程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发展集团信息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城

市服务有限公司、汇众信（厦门）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尔好（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融坤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石狮新天泓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深圳未来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福建诚控电气有限公

司、中城服企(福建)资信评级服务有限公司、品威国际认证(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安杰世泽（厦门）律

师事务所、城服网(厦门)标准化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北省停车行业协会、福建省联合采购协会、福

建省公共设施维护服务行业协会、厦门市停车产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翀、杨上东、吴福森、杨桂宇、任尚今、陈桥虎、权西魁、王成、方大雄、

洪添丁、段华威、陶梦云、李其祐、黄杰培、李冰、王卫民、王义根、陈刚、陈惠明、王刚、安寿志、

杨志勇、桂能俊、聂永强、陈捷、黄南星、黄婧。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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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评价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服务能力等级与标志、评价程序及动态管理等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作为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服务行业的招投标、采购等市场活动的采信依

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等级 Level

从事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的服务能力层次。

3.2

标志 Sign

具备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服务能力等级的体现。

3.3

公共停车场（库）Public parking

指在开放或封闭的露天场地、构筑物或建筑物内，供社会公众临时停放机动车的非专属

停车泊位。

4 等级与标志

4.1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服务能力等级划分为三个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三星、四

星、五星。根据附录 A 评分要求，评定得分在 60 至 75 分之间（含 60 分，不含 75 分）为三

星，评定得分在 75 至 90 分之间（含 75 分，不含 90 分）为四星，评定得分在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为五星。

4.2 PFM 9000 作为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服务能力等级的标志，用“全国公共停车场

（库）经营机构服务能力等级+（星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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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由标准提出单位组织行业、研究机构专家、第三方机构组成 PFM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

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定委员会），依托 PFM 体系制定评审程序和实施细则，负

责宣贯、培训、评定等工作。

5. 评价程序

5.1 评审公告

由标准提出单位负责发布评审活动公告，规定评审活动细则。

5.2 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信息：

5.2.1 经营者的有效营业执照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5.2.2 停车场（库）的权属证明；

5.2.3 委托经营的服务合同；

5.2.4 停车场（库）的备案内容及证明；

5.2.5 停车场（库）的各类管理制度；

5.2.6 停车场（库）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证；

5.2.7 停车场（库）的方位图、平面图及设施清单；

5.2.8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

证、安全检验合格使用证；

5.2.9 充电设备的申报立项、配置说明及验收证明材料；

5.2.10 洗车设备的备案材料、配置说明及验收证明材料。

5.3 现场评审

参评企业自愿向评价机构提交书面申请，按附录要求备齐相应的书面材料，由评定委员

会派出专家，采用材料审核、现场核查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照附录评分表的相关要素进行

逐项审核评价、量化打分，最终得出综合性的评审结果。

5.4 评价标准

5.4.1 评分细则采用百分制评分法，具体分布是：基本分 70 分（详见附录 A）、调查分 30

分（详见附录 B）。另设附加分 30 分（详见附录 C），使总分达到 130 分。

5.4.2 基本分评分细则共分 9部分，包含组织机构、运营情况、出入口、场地设施与设备、

标识与标志、安全与应急、智慧与信息化、服务质量、其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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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调查分评分细则共分 4部分，包含问卷调查、抽查访问及电话问询、投诉处理、媒体

曝光。

5.4.4 附加分评分细则共分 12 部分，包含节能设施、辅助设备、场地设施、无感支付、汽

车代泊服务、卫生间、茶水供应、休息座椅、洗车服务、寻车系统、外文标识及现场急救服

务等。

5.5 评价结果公示

评价结果在 PFM 认证体系信息披露平台城市服务官网及国家认监委平台发布并公示，开

放社会查询，并接受异议或申诉调查和处理。

5.6 授予

由评定委员会授予参评合格企业相应的“PFM 9000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服务能

力等级认证证书”，并许可获证企业使用其 PFM 认证标志。

6 动态管理

6.1 通用要求

已获得 PFM 9000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服务能力等级认证的企业，在认证有效期

内被许可在相关宣传场景和媒体上可以使用 PFM 认证标志。

6.2 处罚措施

6.2.1 参评企业在申报过程中被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核实后属实的，视情节严重程度采

取中止参评资格、撤销相应等级认证证书与认证标志、撤除评价结果公示、平台公告处罚结

果等措施。

6.2.2 参评企业在考核期限内，发生具有主观过错的重大责任事故、或受到业务主管部门的

重大行政处罚，产生社会严重恶劣影响的，直接予以一票否决，取消参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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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基础服务评分表

本表满分为 70 分。

序号
评定项

目
编号 评定标准 分值细则及扣分依据 考核评分

1

组织机

构

1-1

人员资质：

（1）公共停车场（库）经营企业中任职停车场（库）管理

服务岗位的人员应取得公共停车场（库）运营管理岗位培

训证书；或具有专科学历、或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的人数

达 100%；或管理服务人员中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

岗位人数 50%以上。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2

分，最高扣 2 分。

1-2

岗位管理：

（1）配备车辆引导人员、保安巡逻人员、监控观察人员、

设备维保人员（兼）、机械停车设备操作人员、保洁员等。

（2）应建立员工岗位职责说明书，且在岗人员均了解本职

岗位职责。

（3）现场随机抽检员工询问岗位职责要求等。

（4）机械式停车设备操作员应按规定获得设备供应厂商

提供的操作培训证书（如无机械停车场则无需考核）。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最高扣 3 分。

1-3

人员稳定性：

（1）工龄 2 年以上的职员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大于 50％

（现场抽查医社保缴交凭证为据）。

本条满分 1 分，全部符合得 1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最高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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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培训体系：

（1）公共停车场（库）经营机构已设立司职员工岗位培训

的内部机构和负责人员。

（2）企业制定有详细的员工年度培训计划、培训材料、培

训考核记录。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最高扣 2 分。

1-5

认证体系：

（1）企业获得经国家认监委授权的认证机构颁发的 PFM

9000 有效证书

（1）企业获得国家认监委授权的认证机构颁发的 ISO

9001 有效证书。

（2）企业获得国家认监委授权的认证机构颁发的 ISO

14001 有效证书。

（3）企业获得国家认监委授权的认证机构颁发的 ISO

45001 有效证书。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最高扣 3 分。

2
运营情

况

2-1

车辆流量：

（1）对停车场每日出入流量进行统计。

（2）核查月度、季度流量统计报表。

（3）审核经营机构定期对车辆进行的流量统计分析。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2-2

车位利用率：

（1）经营机构有对停车场车位利用率进行统计分析，并形

成报表。

本条满分 1 分，全部符合得 1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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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停车场管理记录：

（1）对停车场突发事件处理等有进行记录整理存档。

（2）对停车场人员日常巡查等有进行记录整理存档。

（3）对停车场值班人员登记等有进行记录整理存档。

（4）对停车场设施设备维护修理等有进行记录整理存档。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最高扣 2 分。

3
出入口

3-1

（1）人员出入口与车辆出入口应分开设置，应当保持出入

口和车道畅通；出入口视野良好。

（2）按照停车场出入口设置规范要求安装道闸等控制设

备，且控制设备前应设置不少于 2 个候车位；道闸上应设

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3）悬挂限高、限速、禁烟、禁鸣喇叭、禁止行人、入口、

出口、禁止驶入等标识。

（4）室外停车场应与外界有安全隔离，安全隔离宜采用乔

木、灌木。(适用于室外停车场)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3 分。

4

场地设

施与设

备

4-1

停放秩序管理：

（1）车辆停泊整齐、有序，不应在非停车区域停放车辆。

（2）各功能区划分合理、明确，停车泊位实施编号管理。

（3）停车场通道畅通无障碍。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4-2

场地平整度：

（1）地面平整，地坪漆完好无破损。

（2）坡道设置减速带及防滑设施，设施完好无破损。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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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面斜坡处无设置道闸和停车位，并设置明显的禁停

标志。

4-3
（1）根据规定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和无障碍设施。非残

疾人用车严禁占用无障碍车位。

本条满分 1 分，全部符合得 1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1 分。

4-4

机械式停车设施：

（1）机械式停车场（库）的出入口、停车区域、检修通道

及存取车操作区应按规定设置。

（2）机械式停车场（库）内应设置具备安全防护的检修爬

梯，确保设备故障时的安全检修。

（3）机械式停车场（库）出入口配备专人引导，全自动机

械式车库出入口封闭管理。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3 分。

4-5

充电桩：

（1）按规定配建充电桩。

（2）充电桩应设置防水台，室内防水台高≥10cm，室外

防水台≥20cm。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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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辅助设施：

（1）应配置符合规定的警示、指引标志，包括交通标识标

牌、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安全路栏、提示板、铁马、凸

面镜、及管理人员使用的器材等。

（2）设置行人专用通道、减速垫、隔离桩、挡车器、护角、

路锥、防撞柱、轮廓标、道钉等辅助停车设施，设施完好

无破损。

（3）人车通行流量较大的区域以及弯道、坡道等特殊部位

应根据需要设置适宜类型的护栏、金属网、混凝土或其他

隔离封闭设施。

（4）提倡配置洗车空间，洗车设备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洗车溶剂及洗车用水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和当地城市管理

相关要求。

（5）停车场（库）安装通风换气系统，保证空间空气质量

优良。

本条满分 4 分，全部符合得 4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4 分。

5
标识与

标志
5-1

室内停车场：

（1）停车场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前、内部墙面或立柱、照

明不良处等区域应按规范要求设置公告标志、警告标志、

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人行向导标识。

（2）停车场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前、内部墙面或立柱、照

本条满分 4 分，全部符合得 4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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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良处等区域应按规范要求设置警告标线、禁止标线、

指示标线、反光诱导标线。

（3）标识标牌应清晰易懂，能有效指引车辆进出，标识标

牌齐全、清洁无破损。

（4）场地标线清晰且无污渍、无模糊现象

（5）应有楼层、电梯、楼梯、等指示标志完好无损且无污

渍。

室外停车场：

（1）停车场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前等区域应按规范要求设

置公告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

人行向导标识。

（2）停车场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前等区域应按规范要求设

置警告标线、禁止标线、指示标线、反光诱导标线。

（3）标识标牌应清晰易懂，能有效指引车辆进出，标识标

牌齐全、清洁无破损。

（4）场地标线清晰且无污渍、无模糊现象。

6
安全与

应急
6-1

安全监控：

（1）配置安全管理系统，包括摄像头、时滞录像机、画面

处理器、电视监控器等，能实现分级监控，包括全场景、

主通道、车道级无死角。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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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备专人通过安全监控中心或现场巡视检查车辆停放

情况。

（3）现场抽查停车场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录像，现场录像是

否清晰、记录时间是否一致、储存时间是否符合行业要求。

6-2

（1）室内停车场通风设备应能正常使用。

（2）排水系统畅通，配备适量的防汛沙袋。

（3）具有保证车辆安全进出、停放的照明设施和应急照明

设备并能正常使用。

（4）配置符合 GB 50067 规定的消防设施设备，并正常使

用。

（5）服务人员应每年开展消防演习并有记录在案。

本条满分 5 分，全部符合得 5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5 分。

6-3

安全通道：

（1）保持安全通道畅通，无障碍、杂物。

（2）无存在消防隐患，室内停车场无蚁患、鼠患。

（3）场内的安全防护设施所用表面材料、线条、纹理和颜

色不应影响驾驶员对警示线、标志、标牌的识别。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3 分。

6-4

应急演练：

（1）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防汛、场（库）内

交通堵塞后交通组织等应急预案。

（2）每季度进行应急预案演练，并记录在案。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6-5
安全应急物资：

（1）具备防控防暴应急物资。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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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消防应急物资等安全应急物资。

（3）具备防洪挡板应急物资装备。（适用于室内停车场）

分，最高扣 3 分。

6-6

紧急事件处理：

（1）具备处理突发紧急事件的预案，并与属地主管单位和

政府主管部门的预案紧密衔接。

（2）有紧急事件处理记录表。

（3）无人值守停车场的应急响应时间在 15-30 分钟内。

本条满分 3 分，全部符合得 3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3 分。

6-7

一票否决；

在考核期限内，经营机构发生具有主观过错的重大责任事

故、或受到业务主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产生社会严重

恶劣影响的，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无本条情形的不扣分。

7 智慧与

信息化

7-1

（1）IC 卡识别或视频识别技术对车辆进出实现检验、记

录、收费管理并正常使用。

（2）建设有电子收费系统，准确进行计价收费。

（3）现场抽查充电、停车发票、收费系统数据。

（4）停车实时信息按照所在城市智能停车系统技术规范的

联网技术要求接入。

本条满分 4 分，全部符合得 4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4 分。

8
服务质

量
8-1

服务承诺公示：

（1）停车场（库）停车规则、收费标准、服务项目在入口

处醒目位置公示，将监督电话、本场（库）服务投诉电话

等公示，内容清晰，版面整洁无破损。

（2）停车场入口有行业统一标志牌（P 牌），牌右下角有

本条满分 4 分，全部符合得 4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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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二维码，内容清晰，版面整洁无破损。

（3）停车场内明显位置应公示备案证明、营业执照、停车

场管理制度等，内容清晰，版面整洁无破损。

（4）停车场内应公示服务承诺、服务项目及服务流程，内

容清晰，版面整洁无破损。

8-2

场内卫生管理：

（1）停车场环境干净整洁、无异味、无蜘蛛网、无积尘。

（2）停车场应设有生活垃圾收集容器。

（3）明确责任人、卫生巡检周期、内容等。关键设施设备

应由专人负责保养维护。

本条满分 1 分，全部符合得 1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最高扣 1 分。

8-3

员工服务规范：

（1）从业人员统一着装，举止文明、规范。

（2）应定期对员工从业知识、安全意识进行考核并有考核

记录。

（3）随机抽查一个员工，符合规范得 1 分，抽查内容

包括但不仅限于岗位职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流程、仪容

仪表（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服务态度热情，言行文明

礼貌）。

（4）机械式停车设备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应按操作

流程，熟练、安全地使用机械式停车设备。

（5）停车管理员应熟练掌握消防、应急基本知识。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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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它要

素

9-1
企业或员工提供优质服务、参与社会评比、参与技能竞赛

等，获得团体或个人奖项、荣誉。

本条满分 1 分，每具备一处

得 1 分，最高得 1 分。

9-2 企业或员工参与社会公益行为。
本条满分 1 分，每具备一处

得 1 分，最高得 1 分。

9-3
企业创新，企业自主研发停车信息化系统等新技术、新设

备。

本条满分 1 分，每具备一处

得 1 分，最高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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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本表满分为 30 分。

序号 评定项目 编号 评定标准 分值细则 扣分依据 考核评分

1 客户满意

度

1-1

问卷调查：

针对待考评的停车场（库）随机发放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30 份。

本项满分为 5 分。

根据回收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汇总评

分：有一份不满意的扣 1 分；有一项

不满意的扣 0.5 分；最高扣 5 分。

1-2
抽查访问、电话问询：

电话或现场随访（随机 10 个电话或现场随访）。

本项满分为 5 分。

根据电话或现场随访的结果汇总评

分：有一位不满意的扣 1 分；有一项

不满意的扣 0.5 分；最高扣 5 分。

1-3

投诉体系：

(1) 设有投诉途径，明确责任人、处理程序，并公示投

诉电话。

(2) 投诉处理时限不超过 2 天。

(3) 及时向投诉人反馈结果并保护投诉人的权益。

本项满分为 10 分。

根据投诉处理的结果汇总评分：有一

位投诉人表示不满意的扣 2 分；最高

扣 10 分。

1-4
媒体曝光：

调查关于停车场服务的媒体评价。

本项满分为 10 分。

正面评价每具备一次得 1 分，最高得

10 分；负面评价每出现一次扣 2分，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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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附加服务评分表

本表满分为 30 分。

序号 评定项目 编号 评定标准 分值细则 扣分依据 考核评分

1 附加服务

1-1
节能设施：

（1）配备有节能设施、节能照明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1-2

辅助设备：

（1）配备有汽车打气泵、千斤顶、汽车启动装置等辅

助设备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2 分，最高扣 2 分。

1-3
场地设施：

（1）设置一定比例的物流专用车位。

本条满分 1 分，全部符合得 1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1 分。

1-4

无感支付：

（1）提供无线网络信号接入等通讯服务并能提供正常

使用功能。

（2）配置电子计时收费系统，宜采用多渠道无现金支

付方式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4 分，全部符合得 4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2 分，最高扣 4 分。

1-5
汽车代泊服务：

（1）有规范化汽车代泊服务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1 分，全部符合得 1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1 分。

1-6
卫生间：

（1）配备有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4 分，配备且管理到位得 4

分，配备但管理不到位得 2 分，无配

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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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茶水供应：

（1）有开水或茶水供应设备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2 分，配备且管理到位得 2

分，配备但管理不到位得 1 分，无配

备不得分。

1-8
休息座椅：

（1）有司机休息设施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2 分，配备且管理到位得 2

分，配备但管理不到位得 1 分，无配

备不得分。

1-9
洗车服务：

（1）配备洗车服务设施并正常使用。

本条满分 3 分，配备且管理到位得 3

分，配备但管理不到位得 1 分，无配

备或不能正常使用的不得分。

1-10

寻车系统：

（1）地坪采用不同颜色分区，有引导人行车行区域标

识；

（2）墙柱面采用不用颜色或图案的分区标识，配备地

面或空中车位编号；

（3）对车主提供剩余车位诱导、智能反向寻车等服务

设施

本条满分 3 分，配备且管理到位得 3

分，配备但管理不到位得 1 分，无配

备或不能正常使用不得分。

1-11

外文标识：

（1）服务人员宜掌握外语进行停车服务；

（2）配备中英文对照的服务标志、标识及设施设备的

使用说明。

本条满分 2 分，全部符合得 2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1 分，最高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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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现场急救服务：

（1）现场配有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2）现场人员定期进行急救培训和演练。

本条满分 4 分，全部符合得 4 分，每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2 分，最高扣 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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